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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程序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佳渝廳 

主  席：卓主任委員大靖                                紀錄：汪素珍、陳祉吟 

出席人員：林委員泰誠、陳委員秀育、吳委員彰哲、江委員孟燦（請假）、廖委員正信、         

王委員世斌、方委員志中、范委員佳銘、張委員光遠、吳委員智雄、蘇委員惠卿 

壹、報告事項： 

一、本委員會之職掌及本次會議之召開係依據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

置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請就本次會議有關本學期校務會議議程安排案

提供卓見。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之議程安排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款第一目條文，

程序委員會之職掌「負責校務會議議程之安排」規定辦理。  

二、校內各單位依相關程序提請本學期校務會議審議之提案共計 9 案。  

三、經本室依據攸關本校組織規程修正、系所調整、師生權益及重要性等因

素，初步彙整議案詳如附件，提請排列順序。  

決議：  

一、  原列「提案三」顧副校長室、生命科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所提——為提升

本校國際競合力，擬申請增設「國際學院」之議案改列「提案五」。  

二、  原列「提案四」主計室所提——擬裁撤本校主計室統計組之議案改列「提

案三」。  

三、  原列「提案五」人事室所提——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並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之議案改列「提案四」。  

四、  本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討論順序依修正後排序辦理（如附件 1 第 139-142 頁，

原提案附件資料略）。  

參、臨時動議 

有關本學期校務會議紀錄（草案）之確認，以書面審查為原則，若有爭議

事項再行召開會議討論。  

肆、散會：12 時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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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2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6條規定，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 財務變化情形。 

（三） 檢討及改進。 

（四） 其他事項。 

二、前項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會議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每年6月30日前，將前1年度之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三、另依本校稽核意見「本報告書前另增加提送校務發展會審議之程序，並非法令規定必

要之程序，建議考量其必要性避免影響學校行政效率與增加人員負擔」。爰本校校務基

金績效報告書比照財務規劃報告書，免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四、本案業經113年5月7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2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詳如附件一 第6-49頁）。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共同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華語中心組織調整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113年2月23日共同教育中心華語中心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將華語中心由共同教育

中心轉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院。 

二、本案業經113年2月27日共同教育中心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會議、113年3月5日

人文社會科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顧副校長室、生命科學院、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為提升本校國際競合力，擬申請增設「國際學院」，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有效推動國際化事務，提升本校國際人才培育能量，並優化境外生學習支援與照顧，

同時支持校內各教學單位開設EMI全英語課程需求(依113年2月15日「提升本校EMI開

課策略與評估」討論會議決議，本校各學院EMI總課程比率之短期目標，大學部需達

10%、碩博士班達20%)，故本校擬增設「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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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學院」擬由原生命科學院所屬「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及電機資訊學院所屬「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二教學單位組成，學院

組織架構規劃如下圖1。 

 

圖1  本校「國際學院」組織架構 

三、本案業經112年12月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事務會議」討論決議、113年1月8日有

關本校籌設「國際學院」討論會議審議通過。 

四、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配合國際學院成立，

擬改隸國際學院案，業經113年1月25日「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程會議及113年3月1日生命科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電機資訊學院「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配合國際學院成立，擬改隸國際學

院案，業經113年2月22日電機資訊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院務發展委員會議及同日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 

六、增設「國際學院」校內相關會議及期程預定如下圖2，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

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配合教育部期程，最快得於113年10月報部申請，預計113學年度第2學期獲准成立。 

 

 

圖2  本校增設「國際學院」預定期程 

七、依本校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本案

由研究發展處將申請計畫書送校外3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1)90分

(2)87分(3)80分，平均分數為86分（詳如附件二 第50-55頁）；審查結果為推薦（平均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 

八、檢附增設「國際學院」計畫書（詳如附件三 第56-91頁）。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擬裁撤本校主計室統計組案，提請審議。 

說明： 

籌備
會議

行政
會議

校發
會議

(法規會)
校務
會議

報部
同意
成立

113.01 113.03 113.04 113.05 113.05 113.10 1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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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點所訂，主計室編制計有「預算組」、「會計組」及「統計

組」三組，惟現行僅設預算及會計2組辦理本校主計各項業務，其中涉預決算之統計業

務係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規定，由本室會計組遂行辦理多年。經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考量前揭統計業務性質及工作量，尚無另設統計

組之需要，爰擬裁撤統計組之編制，以符實際。 

二、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擬於本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可後正式實施。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並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2 年 9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202717 號函辦理。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3 月 14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113 年 4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 113 年 5 月 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

議通過。 

三、 茲因案內華語中心改設於人文社會科學院及裁撤統計組部分，尚須送校務會議審議；

惟為配合時效，爰擬於組織規程先行修正。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四 第 92-110 頁）。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4 條與第 8 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教育部委託單位)公布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實施計畫(112-114 年)及 113 年 4 月 10 日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修

正第 4 條與第 8 條。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5 月 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五 第 111-115 頁）。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部分條文，提

請審議。 

說明： 

一、茲因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法規名稱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並依教育部113年1月23日

書函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該準則條文已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法規名

稱，爰配合辦理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內之法規名稱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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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5月2日112學年度第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六 第116-123頁）。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辦理學生申訴案件所需，應修改委員人數、調整開會與決議人數門檻及修正部分

文字，擬請修正本辦法。 

二、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擬將本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之性別平等教育法條次原第34

條修正為第39條。 

三、本案業經112年11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3次會議及113年5月

2日112學年度第2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七 第124-129頁）。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辦法以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等權利及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為目的，依教育部113

年2月5日修正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及其修正對照表，並

參酌10所公私立大學相關法規，擬修正本辦法名稱及其內容，使法規名稱與條文符合

教育部規定。 

二、本案業經113年3月6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113年4月30日112

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及113年5月2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法規委員會審議

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八 第130-135頁）。 

四、檢附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表」供卓參（詳如附件九

第136-138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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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 

第三條、第七條及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三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系、所、中心、學

位學程、組： 

一、海運暨管理學院 

(一)商船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學士後商船學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智慧航運

國際碩士班。 

(二)航運管理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

士班資訊管理組、航運管理組及

物流管理組)、碩士班(含在職專

班)、博士班、國際物流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三)運輸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運輸與供應鏈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四)輪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進修

學士班）、學士後輪機學士學位學

程、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五)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六)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二、生命科學院 

(一)食品科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一百十三學年度停招)]、碩

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水產養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 

(四)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 

(五)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六)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一

百十三學年度停招)。 

(七)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第 三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系、所、中心、學

位學程、組： 

一、海運暨管理學院 

(一)商船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學士後商船學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智慧航運

國際碩士班。 

(二)航運管理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

士班資訊管理組、航運管理組及

物流管理組)、碩士班(含在職專

班)、博士班、國際物流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三)運輸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運輸與供應鏈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四)輪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進修

學士班）、學士後輪機學士學位學

程、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五)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六)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二、生命科學院 

(一)食品科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二)水產養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 

(四)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 

(五)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六)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七)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依教育部 112 年 9

月 5 日臺教高（四）

字 第 1122202717

號函核定本校自

113 學年度起增設

應用人工智慧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爰

本條第五款增列第

六目。 

2.次依上開函，該部

核定本校自 113 學

年度起食品科學系

進修學士班、海洋

生物科技博士學位

學程及海洋工程科

技博士學位學程停

招，爰於本條第二

款第一目、第六目

及第四款第四目增

列「一百十三學年

度停招」文字。 

3.為應校務發展需

要，將華語中心由

共同教育中心改設

於人文社會科學

院，爰本條第八款

第四目所設華語中

心文字刪除，並移

至第六款增設第七

目，第八款第五目

移至第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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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九)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一)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二)海洋環境資訊系：學士班、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 

(四)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 

(五)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碩士班。 

(六)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

程。 

四、工學院 

(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二)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應用聲學碩士

班。 

(三)河海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四)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一

百十三學年度停招)。 

(五)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五、電機資訊學院 

(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 

(四)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五)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一○七學年度停招）。 

 

(八)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九)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一)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二)海洋環境資訊系：學士班、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 

(四)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 

(五)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碩士班。 

(六)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

程。 

四、工學院 

(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二)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應用聲學碩士

班。 

(三)河海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四)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五)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五、電機資訊學院 

(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 

(四)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五)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一○七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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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六、人文社會科學院 

(一)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

班)。 

(三)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四)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五)師資培育中心。 

(六)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 

(七)華語中心。 

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一)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博士班。 

(二)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八、共同教育中心 

(一)語文教育組。 

(二)博雅教育組。 

(三)體育教育組。 

(四)藝文中心。 

 

九、海洋中心 

(一)海洋科學及水產科技組。 

(二)海洋文教及產經法政組。 

(三)海洋工程及前瞻科技組。 

十、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一)政策發展組。 

(二)整合傳播組。 

十一、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一)航海人員訓練組。 

(二)操船模擬組。 

(三)研發組。 

十二、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一)海洋能源與工程技術組。 

(二)河海災害防治組。 

(三)河海生態環境營造組。 

(四)資料分析與行政支援組。 

 

 

 

六、人文社會科學院 

(一)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

班)。 

(三)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四)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五)師資培育中心。 

(六)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 

 

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一)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博士班。 

(二)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八、共同教育中心 

(一)語文教育組。 

(二)博雅教育組。 

(三)體育教育組。 

(四)華語中心。 

(五)藝文中心。 

九、海洋中心 

(一)海洋科學及水產科技組。 

(二)海洋文教及產經法政組。 

(三)海洋工程及前瞻科技組。 

十、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一)政策發展組。 

(二)整合傳播組。 

十一、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一)航海人員訓練組。 

(二)操船模擬組。 

(三)研發組。 

十二、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一)海洋能源與工程技術組。 

(二)河海災害防治組。 

(三)河海生態環境營造組。 

(四)資料分析與行政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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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本校設下列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註冊課務、招生、學

術服務、實習暨就業輔導、進修推

廣五組及教學中心。 

二、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暨學術合作、

計畫業務、海洋學刊編輯三組及研

究船船務中心。 

三、學生事務處：分設諮商輔導、生活

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

住宿輔導五組及校安中心。 

四、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

保管、營繕、環安六組。 

五、圖書暨資訊處：分設採編、閱覽、

圖書系統、參考諮詢、校務系統及

資訊網路服務組六組。 

六、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國際

學生事務、僑陸生事務、國際化資

訊與企劃、國際教學五組。 

七、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體育活動

二組。 

八、秘書室：分設秘書組、校友服務中

心及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九、人事室：分設第一、第二組。 

十、主計室：分設預算、會計二組。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分設職業安

全、職業衛生二組。 

十二、產學營運總中心：分設產學技轉、

創業育成二組。 

十三、馬祖行政處：分設教研、校務二

組。 

十四、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分設社會責任實踐、永續發展、

校務研究三組。 

本校得視需要報請增設或調整各級單

位。 

第 七 條 

本校設下列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註冊課務、招生、學

術服務、實習暨就業輔導、進修推

廣五組及教學中心。 

二、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暨學術合作、

計畫業務、海洋學刊編輯三組及研

究船船務中心。 

三、學生事務處：分設諮商輔導、生活

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

住宿輔導五組及校安中心。 

四、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

保管、營繕、環安六組。 

五、圖書暨資訊處：分設採編、閱覽、

圖書系統、參考諮詢、校務系統及

資訊網路服務組六組。 

六、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國際

學生事務、僑陸生事務、國際化資

訊與企劃、國際教學五組。 

七、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體育活動

二組。 

八、秘書室：分設秘書組、校友服務中

心及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九、人事室：分設第一、第二組。 

十、主計室：分設預算、會計、統計三

組。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分設職業安

全、職業衛生二組。 

十二、產學營運總中心：分設產學技轉、

創業育成二組。 

十三、馬祖行政處：分設教研、校務二

組。 

十四、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分設社會責任實踐、永續發展、

校務研究三組。 

本校得視需要報請增設或調整各級單

位。 

本校主計室下設「預

算組」、「會計組」

及「統計組」三組，

惟目前該室各項業

務，係由「預算組」

及「會計組」辦理，

其中涉預決算之統

計業務係依主計機

構人員設置管理條

例規定，由會計組遂

行辦理多年。經依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考量前揭統計

業務性質及工作量，

尚無另設統計組之

需要，裁撤統計組，

爰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十款。 

第 九 條 

本校校長之產生、任期、去職及代理方

式如下： 

第 九 條 

本校校長之產生、任期、去職及代理方

式如下： 

1.為校務行政順利推

動及代理程序一致

性，並參考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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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生：由本校組成遴選委員會，經

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新任校長後，

由教育部聘任之。 

二、任期：校長任期一任四年，得連任

一次，並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 

三、去職： 

（一）任期屆滿，不再續聘。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離職。 

四、代理：校長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校長

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就任前，

由副校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

代理至新任校長到任為止，並報請

教育部核定。 

 

 

一、產生：由本校組成遴選委員會，經

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新任校長後，

由教育部聘任之。 

二、任期：校長任期一任四年，得連任

一次，並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 

三、去職： 

（一）任期屆滿，不再續聘。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離職。 

四、代理： 

（一）校長任期中因故出缺，由副校

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

理至新任校長到任為止，並報

請教育部同意。 

（二）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

就任前，由校務會議推選代理

校長，並報請教育部同意。推

選程序另訂之。 

灣大學、國立政治

大學及國立臺北大

學作法，將「校長任

期屆滿，新任校長

尚未就任前」之代

理修正同「校長任

期中因故出缺」由

副校長依校長職務

代理人順位代理至

新任校長到任為

止，並將本條第四

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整併為第四款。 

2.另本條第四款之校

長代理態樣，須報

教育部核定，爰將

報請教育部「同意」

修正為報請教育部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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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6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09 年 7 月 1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094884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6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海人字第 1090013177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9 年 8 月 10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94960576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22 條、第 22 條之 1、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10 年 1 月 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183533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9

條、12 條、第 22 條、第 22 條之 1、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10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8 日海人字第 1100000635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0 年 2 月 26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26799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31 條條文，新增第 16 條之 6 條文 

教育部 110 年 8 月 4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00090515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

第 16 條之 6 條文，並自 110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1 日海人字第 1100017856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0 年 8 月 1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76341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7 條之 2、第 21 條、第 31 條條文 

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28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00174074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7

條之 2、第 21 條、第 31 條條文，並自 111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6 日海人字第 1100030177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1 年 1 月 19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18136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11 年 8 月 17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10073314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

第 41 條條文，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2 日海人字第 1110017982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1 年 9 月 2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90751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第

31 條、第 38 條、第 41 條條文，新增第 27 條之 5 條文 

教育部 112 年 1 月 19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10126887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27 條

之 5、第 38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 日海人字第 1120001677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2 年 3 月 2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5547303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31 條條文 

教育部 112 年 7 月 6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20064581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31 條

條文，並自 112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7 日海人字第 1120015883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2 年 8 月 25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5604622 號核備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17 條之 2 條文 

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20125749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第 17 條之 2 條文，並自 113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海人字第 1120032290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13 年 3 月 15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676482 號核備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規程。 

第 二 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開拓海洋事業，促進國家

發展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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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  織 
 

第 三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組： 

一、海運暨管理學院 

(一)商船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士後商船學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含

在職專班)、智慧航運國際碩士班。 

(二)航運管理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資訊管理組、航運管理組及物流管理

組)、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國際物流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三)運輸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運輸與供應鏈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四)輪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士後輪機學士學位學程、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五）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六)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二、生命科學院 

(一)食品科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水產養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三)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四)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五)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六)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七)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八)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一)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海洋環境資訊系：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四)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五)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碩士班。 

(六)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四、工學院 

(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二)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應用聲學碩士班。 

(三)河海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四)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五)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五、電機資訊學院 

(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四)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五)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一○七學年度停招）。 

六、人文社會科學院 

(一)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三)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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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五)師資培育中心。 

(六)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一)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三)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八、共同教育中心 

(一)語文教育組。 

(二)博雅教育組。 

(三)體育教育組。 

(四)華語中心。 

(五)藝文中心。 

九、海洋中心 

(一)海洋科學及水產科技組。 

(二)海洋文教及產經法政組。 

(三)海洋工程及前瞻科技組。 

十、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一)政策發展組。 

(二)整合傳播組。 

十一、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一)航海人員訓練組。 

(二)操船模擬組。 

(三)研發組。 

十二、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一)海洋能源與工程技術組。 

(二)河海災害防治組。 
(三)河海生態環境營造組。 

(四)資料分析與行政支援組。 

第 四 條    本校考量校務發展重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得報請增設或調整學院、系、所及

教育學程和跨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其辦法另定之。 

第 五 條    本校得跨校組成大學系統或成立研究中心。 

            前項大學系統或研究中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等事項之規定，由組成之大學共同

訂定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 六 條    本校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得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

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辦理產學合作；其實施辦法另定之。 

第六條之一 本校因教育實習、實驗或研究等需要，得設立附屬學校，其組織編制依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辦理。 

第 七 條    本校設下列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註冊課務、招生、學術服務、實習暨就業輔導、進修推廣五

組及教學中心。 
二、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暨學術合作、計畫業務、海洋學刊編輯三組及研究

船船務中心。 
三、學生事務處：分設諮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

輔導五組及校安中心。 
四、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保管、營繕、環安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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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暨資訊處：分設採編、閱覽、圖書系統、參考諮詢、校務系統及資訊

網路服務組六組。 

六、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僑陸生事務、國際化資訊與

企劃、國際教學五組。 
七、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體育活動二組。 
八、秘書室：分設秘書組、校友服務中心及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九、人事室：分設第一、第二組。 

十、主計室：分設預算、會計、統計三組。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分設職業安全、職業衛生二組。 
十二、產學營運總中心：分設產學技轉、創業育成二組。 

十三、馬祖行政處：分設教研、校務二組。 

十四、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分設社會責任實踐、永續發展、校務研

究三組。 

本校得視需要報請增設或調整各級單位。 
第 八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學校。 

第 九 條    本校校長之產生、任期、去職及代理方式如下： 

一、產生：由本校組成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新任校長後，由教

育部聘任之。 
二、任期：校長任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並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

原則。 
三、去職： 
（一）任期屆滿，不再續聘。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離職。 

四、代理： 

（一）校長任期中因故出缺，由副校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理至新任校長

到任為止，並報請教育部同意。 

（二）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就任前，由校務會議推選代理校長，並報

請教育部同意。推選程序另訂之。 

第 十 條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於校長出缺後二個月內，或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

前組成。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遴選委員二十一人，任一性別委員應佔三分之一以上，

不足一人以一人計，各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九人。 

二、校友代表五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前項第一、二款代表於推選時，應酌列候補人員，並由校務會議通過後組成。

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依法得連任時，應依教育部辦理國立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

業要點之規定辦理續任事項，在任滿前一年提出校務說明書，報請教育部進行

評鑑。 

本校應召開校務會議，參考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就是否續聘行使同意權。

本次校務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校務會議開會時，

由教授或副教授代表中，推選一人主持會議；並推舉三人組成小組，負責行使

同意權之事務。 

校長如獲得校務會議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則報請教育部續聘；如未獲過半

數之同意續任時，本校應即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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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校長之遴選。但現任校長於教育部進行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意願，或

參加續聘未獲通過者，不得參加新任校長遴選。 

行使同意權之統計結果不得對外公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無法通過時即停止計

票。 

第十二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二至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聘請

教授或研究員或同等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

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校長任期中因故出缺，依第九條

第四款第一目辨理。 

第十三條    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院推選教授二至三人送請校長擇一聘

兼之。 

第十四條    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各學系應遴選副教授以上二至三人送請院長

商請校長擇一聘兼之。 

第十五條    各獨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各獨立研究所應遴選副教授以上二至

三人送請院長商請校長擇一聘兼之。 

第十六條    人文社會科學院所屬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該中心推選

副教授以上教師二至三人送請院長商請校長擇一聘兼之。 

第十六條之一 共同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六條之二 洋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自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

授擇聘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

去兼職。 

第十六條之三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聘兼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

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六條之四 本校各系級學位學程各置主任一人，綜理學位學程各項業務，由校長自本校相

關領域之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遴聘兼任之。其聘期一任三年，得連任一次，聘

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六條之五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自本校相關

領域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六條之六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聘兼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

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七條    本校各學院院長之聘期一任三年，連選至多得連（續）任一次。聘書按年致送，

任期中得請辭。 

各學院院長應具備教授資格，其遴選由各學院於原任院長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

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後進行遴選，由遴選

委員會依遴選結果推薦二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之。 

學院院長因故出缺至新任院長到任前，代理院長由校長自具教授資格之專任教

師中擇聘之。 

新設立之學院院長，由校長遴聘之。 

學院院長如為續任，應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

議或依其遴選辦法規定程序，報請校長續聘之。 

學院院長因重大事由經院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院長任期

屆滿前免除其職務。 

各學院院長遴選、續聘、解聘之程序、遴選委員會組織運作及其他遵行事項，

應依前揭各項及本校相關規定，訂定其相關辦法，並經學院院務會議及行政會

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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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之聘期一任三年，連選至多得連（續）

任一次。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 

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應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其遴選由各系(所、

中心）於各該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遴選委員會，

公開徵求推薦人選後進行遴選，由遴選委員會依遴選結果推薦二至三人送請

學院院長轉請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因故出缺至新任主管到任前，代理之主管由

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新設立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由學院院長報請校長遴聘之。 

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如為續任，應經系(所、中心)內具選舉資格

教師、系(所、中心)務會議代表之一定人數決議或依其遴選辦法規定程序，報

請校長續聘之。 

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因重大事由經系(所、中心)務會議代表之一

定人數決議後，得由學院院長陳報校長於各該主管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職務。 

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單位主管遴選、續聘、解聘程序、遴選委員會組織運

作及其他遵行事項，應依前揭各項及本校相關規定，訂定其相關辦法，並經系

(所、中心)務會議、學院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七條之二 本校非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及一級研究中心，得分單位辦事，各置組長或主任一

人，職員若干人，組長或主任由中心主任自本校專任講師或講師級專業技術人

員以上人員中擇請校長聘兼之，其有關設置辦法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八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並置副教務

長一人，輔佐教務長推動教務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十九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並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輔佐學生事務長推動學生事務，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副總務長一人，輔佐總務長推動總務業務，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總務長及副總務長，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

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一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全校學術研究發展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

或研究員兼任之；並置副研發長一人，輔佐研發長推動學術研究發展業務，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二條  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長一人，主持全校圖書事務暨資訊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並置副圖資長一人，輔佐圖資長推動圖書暨資訊處業務，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二條之ㄧ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長一人，綜理全校國際事務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或

研究員兼任；並置副國際長一人，輔佐國際長推動國際事務處業務，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三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主持全校體育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

上人員兼任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

替辭去兼職。並置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任之。 

第二十四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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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者，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

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依法

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二十七條之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全校職業安全衛生各項事務，由校

長聘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研究

人員兼任者，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校長之更

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七條之二 產學營運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總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或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

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七條之三 馬祖行政處置處長一人，綜理該處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

究員以上人員兼任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並應配合

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七條之四 本校附屬學校校長，委由教育部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第二十七條之五 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該中心各項業務，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並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一條   本校置專門委員、秘書、技正、輔導員、專員、組員、技士、技佐、辦事員、

書記等若干人。 

本校置醫師、護理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合格醫師兼任。 

本校行政單位分組(中心)辦事者，各組 (中心)各置組長(主任)一人，除人事

室、主計室外，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以上人員兼任，但其中組

長得由職員擔任；另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住宿輔導組組長及校安中心主任

得由少校以上軍訓教官兼任。 

本校置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

法」進用，其職稱依該辦法定之。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教育部所定認定基準之一級行政單位，得置副

主管，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

考試院核備。 
 

第 三 章    教師分級、聘任及職員之任用 
 

第三十二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由系(所、中心、組、學位

學程)、院(共同教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校等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但院(共同教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聘教師免經系

(所、中心、組、學位學程)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本校得設講座，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辦法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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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本校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

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校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

我評鑑；評鑑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辦理。本校教師之初聘，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 

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

究發展與教學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並納入聘約。 

第三十七條  本校各級職員均由校長依相關規定任用之，主計、人事人員、軍訓教官之任用，

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會  議 
 

第三十八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

各學院院長、編制內各一級教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之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助教代表、專案

工作人員代表、技工工友(以下簡稱工友)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其中若兼任

二單位以上主管者，仍以一名計之。 

前項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

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

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代表十分之ㄧ。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計

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

助教代表、專案工作人員代表、工友代表由各該類人員互選產生。 

第一項各類代表名額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各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每五人應選一人(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但已兼任第一項之主管不得選任為教師代表。 

二、研究人員代表：本校編制內研究人員達五人以上置研究人員代表一人。 

三、職員代表三人。 

四、助教代表二人。 

五、專案工作人員代表三人。 

六、工友代表一人。 

七、學生代表若干人。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

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定之，並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中心、學系、研究所、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研究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第四十條   校務會議設下列各常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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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研議校務發展相關事宜，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資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編制內各一級中

心中心主任及附屬學校校長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委員若干人，由校務會議之

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

員代表（含職員、助教、專案工作人員及工友）及學生代表分別互選產生之。

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ㄧ人，由校長擔任。 

二、校務監督委員會：監督校務會議決議之執行情形，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

由校務會議之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教師代表、研究人員

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含職員、助教、專案工作人員及工友）分別互選產生

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教學、研究及行政主管不得擔任委員。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ㄧ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 

三、程序委員會：安排校務會議議程相關事宜，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務

會議之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教師代表互選產生之，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ㄧ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 

四、法規委員會：負責全校性法規之諮議事宜，本委員會由副校長、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委員若干人，由校務會議之各學院（共同教

育中心、一級研究中心）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含職員、

助教、專案工作人員及工友）代表分別互選產生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次。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擔任。 

各常設委員會之決議，應提校務會議審議。 

各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由校務會議另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各一級研究中心單位主管、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學位學

程）單位主管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全校重要行政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其他各級單位主管出列席。 

二、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圖資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

院之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單位主管、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組長、

博雅教育組組長、體育教育組組長及華語中心主任、教務處各組組長及學生

代表(各學院一人及學生會代表一人)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重要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各級單位主管出列席。  

三、研究發展會議：以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長、產學營運總

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中心主任、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單位主管、

圖資長、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組織之。副校長為主席，討論校務及學術發展

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各級單位主管出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副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

長、體育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之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單位主管、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主任）及學生代表組織

之，副校長為主席，討論學生獎懲及學生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

各單位主管出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

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中

心）之推選委員、總務處各組組長及校長延聘之適當人選組織之，校長為主

席。討論校園規劃及其他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

出列席。 

六、國際事務會議：以副校長、國際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圖資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中心主任、臺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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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之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單位主管、國際

事務處各組組長組織之。副校長為主席，討論國際事務發展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其他各級單位主管出列席。 

七、各學院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單位主管及各

該學院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討論各該學

院研究計畫，教學設備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人員出列席。 

八、各學系系務會議：以各學系主任、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組織之，職員

得列席參加，主任為主席，討論各該學系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系務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出列席。 

九、各研究所所務會議：以各研究所所長、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組織之，

職員得列席參加，所長為主席，討論各該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所務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列席。  

十、各系級學位學程會議：以各學位學程主任、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組織

之，職員得列席參加，主任為主席，討論各該學位學程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

學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列席。 

十一、人文社會科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以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師(含具教

師身分之助教)組織之，職員得列席參加，主任為主席，討論教學研究及其

他有關中心業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出列席。 

十二、共同教育中心會議：以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所屬單位主管、教師（含

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組織之，職員得列席參加，中心主任為主席，討論教學

研究及其他有關中心業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出列席。 

十三、各處室中心會議：以各行政單位主管及其所屬單位主管組織之，處室中心

主管為主席，討論各該主管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出列席。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會議，各種會議規則另定之。 

以上相關會議，學生代表推選辦法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 

一、校、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組）教師評審委員會，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課程委員會。 

四、共同教育諮議委員會。 

五、人事評議委員會。 

六、圖書暨資訊委員會。  

七、招生委員會。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女性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設置辦法或設置要點由學校訂定；其應報請教育部核定者，於報部

核定後施行。 
 

第 五 章    學生事務 
 

第四十三條  本校學生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學位取得及其他有關事項，由本校學則規定之。 

本校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六 章    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申訴制度 
 

第四十四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學生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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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動學生社團各項活動。其輔導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四十五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以公正超然之立場，處理與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有關之申訴

事項，以保障學生之權益。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另以辦法定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六條   （刪除）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本校對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人民申請

提供之。 

第四十八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26 日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0 年 11 月 29 日台 90 高二字第 90170423 號函核定 

考試院 91 年 4 月 23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12133112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3 日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 年 9 月 3 日台(91)高(2)字第 09113004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1 年 9 月 12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9 日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 年 4 月 15 日台高(二)字第 092004720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2 年 4 月 22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9 日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 年 8 月 22 日台高(二)字第 0920126350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26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9 日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 年 7 月 27 日台高(二)字第 093009820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5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7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 年 9 月 21 日台高(二)字第 093012325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 27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26.27.33.37.40.46 條條文 

教育部 94 年 3 月 30 日台高(二)字第 0940041511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14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4 年 06 月 09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4.7.11.18.19.34.40.41 條條文 

教育部 94 年 8 月 12 日台高(二)字第 094010996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6 日海人字第 0940007021 號函公告 

95 年 01 月 19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9.37 條條文 

教育部 95 年 3 月 22 日台高(二)字第 095002795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海人字第 0950002556 號函公告 

95 年 04 月 20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及 95 年 06

月 15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條文 

教育部 95 年 07 月 2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09826 號函核定第 1-8.13.16.24.26-

27.32-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5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9-12.14.15.17-

25.28-31 條條文 

教育部 96 年 03 月 05 日台高(二)字第 0960017846 號函核定第 9-12.14.15.18-

23、25.28-31 條條文（第 17、24 條條文尚未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9 日海人字第 0960002365 號令發布 

96 年 6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7.16.17.22. 30-

1.31.41.42 條條文並刪除第 24.28.29 條條文 

教育部 96 年 07 月 18 日台高(二)字第 0960102053 號函核定第 3.7.16.17.22. 30-

1.41.42 條條文（第 31 條條文尚未核定） 

教育部 96 年 08 月 09 日台高(二)字第 0960115886 號函核定第 31 條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16 日海人字第 0960008812 號令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3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7.31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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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7 年 03 月 05 日台高(二)字第 0970031993 號函核定第 3.7 條條文（第

31 條條文尚未核定）並自 97 年 08 月 01 日生效 

教育部 97 年 04 月 15 日台高(二)字第 0970058339 號函核定第 31 條條文，並自

97 年 08 月 01 日生效 

97 年 4 月 18 日海人字第 0970003904 號令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8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2、42 條條

文 

教育部 98 年 02 月 12 日台高(二)字第 0980019267 號函核定第 32.42 條條文並

自 98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7 日海人字第 098000156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23、30、

41 條條文，第 23 條自 98 年 8 月 1 日生效，第 7、30、41 條自 99 年 2 月 1 日

生效 

教育部 99 年 3 月 3 日台高(二)字第 0990030584 號函核定第 23 條條文，並自

98 年 08 月 01 日生效；99 年 3 月 5 日台高(二)字第 0990034189 號函核定第

7、30、41 條條文，並自 99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9 日海人字第 099000268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7、11、

40 條、41 條，新增第 22 條之 1，刪除第 30 條之 1，並自 99 年 8 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99 年 9 月 13 日台高(二)字第 0990039955 號函核定第 3、7、11、20、

21、22 條之 1、25、30 條之 1、31、41、42、43、45 條條文，並自 99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7 日海人字第 099001099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0

條、第 17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新增第 17 條之 1、刪除

第 46 條條文 

教育部 100 年 3 月 14 日臺台高(二)字第 1000035689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0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刪除第 4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7 日海人字第 100000419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9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7

條、第 41 條，新增第 17 條之 1 

教育部 100 年 7 月 28 日臺高字第 1000127009 號函核定第 17 條、17 條之 1 及

第 41 條，並自 100 年 7 月 28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海人字第 100001044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7 條之 1 

教育部 101 年 2 月 17 日臺高字第 1010023874 號函核定第 3 條，並自 101 年 2

月 17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8 日海人字第 101000277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6 條、17

條之 1 

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 日臺高字第 1010121550 號函核定第 16 條及第 17 條之 1

條文，並自 101 年 7 月 2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0 日海人字第 101000855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16 條至 17 條之 2、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0 條至第 42 條

條文 

教育部 102 年 2 月 2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029709 號函核定第 7、16 至第

17 條之 1、30、32、38、42 條條文，第 7 條條文修正溯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

效，餘自 102 年 2 月 27 日生效 

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043502 號函核定第 3、27、

31、37、40、41 條條文，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海人字第 1020005129 號令發布 

教育部 102 年 5 月 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070403 號函更正該部 102 年 3

月 2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043502 號函核定本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4 日海人字第 1020007851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2 年 6 月 1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39437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6 條之

1、第 17 條、第 17 條之 2、第 40 條條文 

教育部 102 年 7 月 1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08280 號函核定第 16 條之

1、第 17 條、第 17 條之 2、第 4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海人字第 1020012160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2 年 8 月 2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590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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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2 年 7 月 2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2269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6 條之 3 條文，並自 102 年 7 月 26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海人字第 1020012802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2 年 8 月 27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61022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2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19527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條文，除第 3 條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餘自 103 年 2 月 12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海人字第 1030002188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3 年 3 月 1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23499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6 條、第 17 條之 1、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1 條條文，新增第 16 條之 4 

教育部 103 年 7 月 2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11841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6 條、第 16 條之 4、第 17 條之 1、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31 日海人字第 1030013277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4 年 1 月 26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28296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6 條之 4、第 17 條之 1、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2 條條文 

教育部 104 年 2 月 2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23376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6 條之 4、第 17 條之 1、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2 條條文，並自 104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6 日海人字第 1040002954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4 年 3 月 18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833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16 條之 4、第 27 條、第 31 條、第 40 條條文 

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99053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第 16 條之 4、第 27 條、第 31 條、第 40 條條文，並自 104 年 8 月 1 日生

效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9 日海人字第 1040013774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4 年 9 月 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0723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6 條之 3、第 19 條、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2 條條文 

教育部 105 年 7 月 1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99592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6 條之 3、第 19 條、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2 條條文，

並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1 日海人字第 1050014254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5 年 8 月 25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3325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第

11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2 條、第 23 條條文，新增第 27 條

之 1  

教育部 106 年 1 月 2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3292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11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7 條之 1 條

文，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海人字第 1060001818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6 年 4 月 17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1221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17 條之 2、第 31 條、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新增第 16

條之 5 

教育部 106 年 7 月 1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01503 號函及 106 年 7 月 1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04332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16 條之 5、第 17 條之

2、第 31 條、第 32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海人字第 1060014381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6 年 8 月 2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7730 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條文 

教育部 107 年 1 月 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01790 號函核定第 3 條，並自

107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海人字第 1070000637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7 年 1 月 31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304537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16 條之 4、第 16 條之 5、第 27 條之 1 條文，新增第 27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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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年 7 月 2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109646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第 16 條之 4、第 16 條之 5、第 27 條之 1、第 27 條之 2 條文，並自 107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海人字第 1070014945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7 年 8 月 7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628988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第

10 條、第 12 條、第 16 條之 1、第 16 條之 2、第 16 條之 3、第 16 條之 5、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2 條之 1、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之 1、第 27 條之 2、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新增

第 27 條之 3 

教育部 108 年 2 月 1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4955 號函核定第 12 條、第

16 條之 1、第 16 條之 2、第 16 條之 3、第 16 條之 5、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2 條之 1、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之 1、

第 27 條之 2、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08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1 日海人字第 1080002286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8 年 2 月 26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736403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36730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27 條之 3 條文，並自 108 年 2 月 2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海人字第 1080005203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8 年 3 月 25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777893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08 年 5 月 1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69395 號函核定第 10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1 條條文，並自 108 年 5 月 17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7 日海人字第 1080009760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8 年 6 月 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20840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7

條、第 12 條、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之 1、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之 1、第 27 條之 2、第 27 條之 3、第 41 條條文 

教育部 108 年 7 月 1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96536 號函核定第 3 條、第 7

條、第 12 條、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之 1、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之 1、第 27 條之 2、第 27 條之 3、第 41 條條文，並

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6 日海人字第 1080013798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8 年 7 月 30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38707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之

1、第 27 條之 3，新增第 27 條之 4 條文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002925 號函核定新增第 6 條之

1、第 27 條之 4 及修正第 27 條之 3 條文，並自 109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4 日海人字第 1090002448 號令發布 

考試院 109 年 3 月 1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94910139 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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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

簡稱指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評鑑

相關事宜。 

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與其他校內受聘委

員至多十人，及校外委員若干人組成，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對校務行政、

高等教育評鑑學有專精之校外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委員任期

一年，得連聘連任。 

指導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名，由校長

指派兼任之。 

指導委員會任務包含審議自我評鑑實

施計畫、遴聘實地訪評委員、審議與公

告自我評鑑結果及訪評後自我改善情

形追蹤列管等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

宜。 

本校得成立前置評鑑計畫小組，由指

導委員會之校內委員組成，負責自我

評鑑相關前置作業。 

第四條 

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

簡稱指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評鑑

相關事宜。 

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與其他校內受聘委

員至多七人，及校外委員若干人組成，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對校務行政、

高等教育評鑑學有專精之校外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委員任期

一年，得連聘連任。 

指導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名，由校長

指派兼任之。 

指導委員會任務包含審議自我評鑑實

施計畫、遴聘實地訪評委員、審議與公

告自我評鑑結果及訪評後自我改善情

形追蹤列管等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

宜。 

本校得成立前置評鑑計畫小組，由指

導委員會之校內委員組成，負責自我

評鑑相關前置作業。 

增修部份條文，

使本校自我評鑑

實施辦法更符合

現況。 

 

第八條  

實地訪評委員遴聘： 

一、實地訪評階段，校務評鑑應有校外

委員八至十六人；系級評鑑應有校

外委員五至七人。 

二、實地訪評委員應為具高等教育行

政或教學經驗之教師，及專業領域

之業界代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培訓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

內外專業評鑑機構之委員得優先

聘任。 

三、各級實地訪評委員之產生，應由各

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推薦，提送

指導委員會議審議後，由校長聘

任之。 

前項實地訪評委員之遴聘，若受主辦

評鑑單位或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

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實地訪評委員遴聘： 

一、實地訪評階段，校務評鑑應有校外

委員十四至十六人；系級評鑑應有

校外委員五至七人。 

二、實地訪評委員應為具高等教育行

政或教學經驗之教師，及專業領域

之業界代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培訓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

內外專業評鑑機構之委員得優先

聘任。 

三、各級實地訪評委員之產生，應由各

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推薦，提送

指導委員會議審議後，由校長聘

任之。 

前項實地訪評委員之遴聘，若受本校

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

規定者，從其規定。 

增修部份條文，

使本校自我評鑑

實施辦法更具彈

性、更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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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01 年 1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2 月 6 日海教學字第 1010001246 號令發布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2 月 6 日海教學字第 1010001246 號令發布 

102 年 6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書面審查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12 日海教學字第 1020021760 號令發布 

108 年 5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建立自我評鑑制度、提升教育

品質與增進辦學績效，依據大學法第五條、教育部大學評鑑辦法暨大學自我評鑑結

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及結果審查作業

原則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自我評鑑係指校務評鑑及系級評鑑： 

一、校務評鑑包含教務、學生事務、共同教育(含通識教育)、研究發展、國際化、

總務、圖書、資訊、人事及主計等事務之整體性評鑑。 

二、系級評鑑包含各系所(學位學程)所有學制之評鑑。 

本校各級研究中心之評鑑由研發處依研究中心管理辦法辦理。 

本校行政品質評鑑由秘書室依行政品質評鑑辦法辦理。 

第三條 自我評鑑以每六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其執行程序分為規劃準備、實地訪評及追踨改

善三個階段。本校應於實地訪評日六個月前，公告評鑑實施計畫書(內含評鑑時程)，

並通知受評鑑單位。 

前項自我評鑑之辦理期程、執行程序與實施計畫書公告等，得因應教育部或配合本

校所委託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辦理大學校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相關評鑑之規定，或

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核定後進行調整。 

符合教育部免評鑑相關規範，或已通過教育部同等部會之確保教學品質相關的週期

性評估/評鑑機制者，經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通過評估/評鑑證書等)，提請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核定後，得免辦理自我評鑑。 

第四條 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與其他校內受聘委員至多

七人，及校外委員若干人組成，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對校務行政、高等教育評

鑑學有專精之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委員任期一年，得連聘連任。 

指導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名，由校長指派兼任之。 

指導委員會任務包含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遴聘實地訪評委員、審議與公告自我

評鑑結果及訪評後自我改善情形追蹤列管等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本校得成立前置評鑑計畫小組，由指導委員會之校內委員組成，負責自我評鑑相關

前置作業。 

第五條 指導委員會下設校級、院級、系級自我評鑑執行工作小組（以下簡稱自評執行工作

小組）。各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於評鑑辦理期間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分別由各

級主管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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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 校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本校一級行政主管為當然委員，並得聘任校外專家學

者擔任委員。負責規劃校務評鑑程序、執行評鑑業務工作、審議校務與院級單

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及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進。 

二、 院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由院級主席提名校內外教師與專家學者若干名，簽請

校長擇聘至少七人(校外教師與專家學者佔該小組成員三分之一以上)後組成

之。負責執行評鑑業務工作、審議學院與所屬系、所(學位學程)等單位依其自

評執行工作小組意見完成修訂後之自我評鑑報告書及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

蹤改進。 

三、 系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由系級主席提名校內外教師與專家學者若干名，簽請

校長擇聘至少五人後組成之。負責規劃系級評鑑程序、執行評鑑業務工作、審

議自我評鑑報告書及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進。 

前項組成及任務得視需要另定要點。 

第七條 各單位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人員，於評鑑辦理期間應參與校內外舉辦之評鑑相關知

能研習至少一次。但受本校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如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八條 實地訪評委員遴聘： 

一、實地訪評階段，校務評鑑應有校外委員十四至十六人；系級評鑑應有校外委員

五至七人。 

二、實地訪評委員應為具高等教育行政或教學經驗之教師，及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培訓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之委

員得優先聘任。 

三、各級實地訪評委員之產生，應由各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推薦，提送指導委員會

議審議後，由校長聘任之。 

前項實地訪評委員之遴聘，若受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九條 各級評鑑之實地訪評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年曾在受評鑑單位擔任專、兼任職務。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受評鑑單位之專任教職。 

三、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親屬為受評鑑單位之教職員生。 

六、擔任受評鑑單位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七、過去三年內與受評鑑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來。 

八、同一評鑑週期內，擔任本校指導委員會或受評鑑單位自評執行工作小組之委員。 

各級實地訪評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並簽署利益迴避保證書。 

第十條 實地訪評之評鑑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

晤談等；或依受本校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所訂定要點進行評鑑。 

第十一條 評鑑項目: 

一、校級評鑑項目應含學校專業特色、國際化、國內外社會影響力、組織效益、

校務發展計畫之執行成果、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

等項目，並依該時期之評鑑規定訂定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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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級評鑑項目應包含系所(學位學程)專業特色、國際化、國內外社會影響力、

發展計畫之執行成果、教育目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

及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等項目，並依該時期之評鑑規定訂定評鑑指標， 

前項各評鑑項目，若受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十二條 受評鑑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自我評鑑相關機制或作業規範。 

二、自我評鑑規劃、實施（含評鑑目的、項目、程序、委員遴聘方式）及考核機

制（含評鑑結果應用、追蹤評鑑機制及持續改善成效）等。 

三、前次辦理自我評鑑之結果及追蹤改善情形。 

四、執行評鑑之人員參與評鑑相關課程研習之情形。 

前項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若受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 實地訪評後之申覆處理程序如下：  

一、受評鑑單位收到實地訪評報告初稿或追蹤評鑑暨再評鑑單位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行成果結果表初稿（以下簡稱實地訪評報告初稿），認為有下列情況之ㄧ

者，得於二週內，向教務處學術服務組提出申覆： 

(一)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二)實地訪評報告初稿內容所載之數據、資料或其他文字與受評鑑單位之實

況不符。 

二、受評鑑單位申覆時，須在規定期限內填具申覆申請書，向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受評鑑單位申覆申請書，應提送原實地訪評委員審議之，再將處理結果回覆

受評鑑單位。 

四、申覆之處理，必要時得請受評鑑單位提出書面補充說明。 

五、申覆意見處理後，教務處學術服務組將受評鑑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或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成果結果表、實地訪評報告、申覆申請書、申覆意見回覆說明等

資料，提送指導委員會審議後，完成實地訪評認可結果報告書。 

六、申覆之處理，以一次為限。 

七、參與各項申覆作業之人員均應嚴守保密原則。 

前項之申覆處理程序，若受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十四條 各級實地訪評報告經指導委員會審議，送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於學校網頁。其核

定之結果採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自我評鑑結果之後續事項如下：  

一、通過者得予適度獎勵。 

二、有條件通過者：應於半年後接受追蹤評鑑。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鑑結果所

提出之問題與缺失。 

三、未通過者應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辦理，另提出明確之自我調整計畫，並於一年後接受再

評鑑。再評鑑作業根據評鑑項目，提出自我評鑑報告，重新進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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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受評鑑單位應依據自我評鑑結果提出具體因應改進方案並

提出自我改善情形追蹤列管表。並將改進方案納入校務發展年度工作計畫，以利

追蹤列管其改進情形。 

系級評鑑自我改善情形追蹤列管表應提至院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審議；各級自我

評鑑改善情形追蹤列管表及各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審議結果，由教務處學術服務

組彙整後提送指導委員會備查。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單位如重新評鑑後仍未通過者，提送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

議，作為調整單位發展之參考。 

前述各項內容，若受本校所委託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五條 本校自我評鑑視需要編列專案經費支應。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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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防治性騷擾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友善環

境、保護被害人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七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防治性騷擾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友善環

境、保護被害人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七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 

 

茲因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法規名稱

修正為「性別平

等工作法」，並依

教育部 113 年 1

月 23 日書函轉

「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名稱修正

為「工作場所性

騷擾防治措施準

則」，亦已修正

性別工作平等法

之法規名稱，爰

配合辦理本校

「教職員工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處理辦法」

內之法規名稱修

正。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性騷擾，依當事人間之關

係，包含下列各款情形： 

一、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二條者

所稱性騷擾，指下列二款情形之

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

以性要求、具有性意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

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

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

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性騷擾，依當事人間之關

係，包含下列各款情形： 

一、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者

所稱性騷擾，指下列二款情形之

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

以性要求、具有性意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

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

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

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配合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法規名稱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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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

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

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

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二、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者所稱

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

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

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 服務、計畫、

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

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

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

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

進行。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

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

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

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二、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者所稱

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

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

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 服務、計畫、

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

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

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

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

進行。 

第六條  

本校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

設教職員工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性騷擾申調會）。 

性騷擾申調會得委託本校所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以性別平等工作法

或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性騷擾申調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第六條 

本校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

設教職員工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性騷擾申調會）。 

性騷擾申調會得委託本校所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以性別工作平等法

或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性騷擾申調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配合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法規名稱

修正。 

第七條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得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或性騷擾防治法向

本校人事室提起申訴，其中依性騷擾

防治法所提起之性騷擾申訴，應於事

件發生後一年內提出。 

第七條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得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向

本校人事室提起申訴，其中依性騷擾

防治法所提起之性騷擾申訴，應於事

件發生後一年內提出。 

配合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法規名稱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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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校校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時，應向

教育部提出申訴，相關處理程序依教

育部規定辦理。 

性騷擾之申訴應以書面或以言詞提

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

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

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

話。 

二、有法定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業、住居所、

聯絡電話。委任代理人並應檢附委

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四、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

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

於十四日內補正。 

性騷擾申調會作成決議書送達前，申

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撤回申訴者，應

以書面為之，於撤回申訴之書面文件

送達性騷擾申調會後即予結案備查，

並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本校校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時，應向

教育部提出申訴，相關處理程序依教

育部規定辦理。 

性騷擾之申訴應以書面或以言詞提

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

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

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

話。 

二、有法定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業、住居所、

聯絡電話。委任代理人並應檢附委

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四、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

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

於十四日內補正。 

性騷擾申調會作成決議書送達前，申

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撤回申訴者，應

以書面為之，於撤回申訴之書面文件

送達性騷擾申調會後即予結案備查，

並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第九條 

性騷擾申調會就性騷擾事件之審議及

處理程序如下： 

一、除有不可抗力因素，人事室應報請

性騷擾申調會主任委員，於七日內

指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調查小

組，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

於二分之一，並推選一人為小組召

集人，進行調查，必要時得邀請專

家學者協助，調查結束後應作成調

查報告，提性騷擾申調會審議。 

第九條 

性騷擾申調會就性騷擾事件之審議及

處理程序如下： 

一、除有不可抗力因素，人事室應報請

性騷擾申調會主任委員，於七日內

指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調查小

組，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

於二分之一，並推選一人為小組召

集人，進行調查，必要時得邀請專

家學者協助，調查結束後應作成調

查報告，提性騷擾申調會審議。 

配合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法規名稱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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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並通知當事人。 

三、性騷擾申調會對申訴案件之審議，

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決議

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建議或其他適

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

得視情節，為必要之處理建議。審

議案應有全體性騷擾申調會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

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四、性騷擾之申訴，經性騷擾申調會認

定成立者，對加害者應為適當之懲

處時，教師移請教師評審委員會、

職員移請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駐

衛警移請駐衛警考核會議、技工、

工友移請總務處辦理懲處，並予以

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

擾或報復情事發生。如經證實為誣

告，申訴人亦應為適當懲處。 

五、性騷擾申調會之調查及審議結果

（含理由），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及相對人，審議結果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九十六條記載相關事項。 

六、申訴案件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申訴

人不服性騷擾申調會審議結果者，

得分別依下列程序提出救濟： 

（一）屬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

件，得於審議結果送達之次日

起十日內提出申覆，申訴人或

加害人具公務人員身分者，於

三十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

校向保訓會提起復審，申訴人

或加害人如具教育人員或軍

事人員身分者，依各該人事法

令規定辦理。 

（二）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

事件，申訴人得於期限屆滿或

審議結果到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基隆市政府提起再申

訴。 

二、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並通知當事人。 

三、性騷擾申調會對申訴案件之審議，

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決議

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建議或其他適

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

得視情節，為必要之處理建議。審

議案應有全體性騷擾申調會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

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四、性騷擾之申訴，經性騷擾申調會認

定成立者，對加害者應為適當之懲

處時，教師移請教師評審委員會、

職員移請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駐

衛警移請駐衛警考核會議、技工、

工友移請總務處辦理懲處，並予以

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

擾或報復情事發生。如經證實為誣

告，申訴人亦應為適當懲處。 

五、性騷擾申調會之調查及審議結果

（含理由），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及相對人，審議結果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九十六條記載相關事項。 

六、申訴案件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申訴

人不服性騷擾申調會審議結果者，

得分別依下列程序提出救濟： 

（一）屬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事

件，得於審議結果送達之次日

起十日內提出申覆，申訴人或

加害人具公務人員身分者，於

三十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

校向保訓會提起復審，申訴人

或加害人如具教育人員或軍

事人員身分者，依各該人事法

令規定辦理。 

（二）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

事件，申訴人得於期限屆滿或

審議結果到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基隆市政府提起再申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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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9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海人字第 1000008348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海人字第 101000114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3 日海人字第 1120013615 號令發布 
 

第一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治性騷擾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友善環

境、保護被害人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之性騷擾防治、性騷擾事件及申訴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

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教職員工（含契約僱用人員）相互間或與校外人士間發生之

性騷擾事件。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性騷擾，依當事人間之關係，包含下列各款情形： 

一、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者 

所稱性騷擾，指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

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二、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者 

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 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

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

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第五條 本校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應辦理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推動工作如下： 

一、適時辦理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加強員工性別平等觀念。 

二、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三、設置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等接受申訴，並於本校網頁或

適當場所公開揭示。 

四、性騷擾事件之調查，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

益，並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

遇，申訴人如已陳述明確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間權利不對等情形，應

避免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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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事人有輔導、醫療等需要者，視情況引介至校內外相關單位或專責機

構進行身心輔導或治療。 

六、本校各單位主管於知悉有性騷擾情事，應視情況採取立即糾正及補救措

施。 

第六條 本校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教職員工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性騷擾申調會）。 

性騷擾申調會得委託本校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以性別工作平等法或

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性騷擾申調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七條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本人或其代理人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向本

校人事室提起申訴，其中依性騷擾防治法所提起之性騷擾申訴，應於事件發

生後一年內提出。 

本校校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時，應向教育部提出申訴，相關處理程序依教育部

規定辦理。 

性騷擾之申訴應以書面或以言詞提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

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 

二、有法定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號碼、職業、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代理人並應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四、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

於十四日內補正。 

性騷擾申調會作成決議書送達前，申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撤回申訴者，應以

書面為之，於撤回申訴之書面文件送達性騷擾申調會後即予結案備查，並不

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第八條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不予受理： 

一、提出申訴逾申訴期限者。 

二、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未於前條第四項所定期限內補正者。 

三、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者。 

四、申訴人非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代理人者。 

五、對不屬性騷擾範圍之事件，提起申訴者。 

性騷擾申調會不受理之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屬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事件並副知基隆市政府。 

前項不受理申訴係依性騷擾防治法規定提出者，其通知應載明申訴人得於通

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基隆市政府提出再申訴。 

接獲加害人非屬本校教職員工之性騷擾申訴案時，除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措

施外，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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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性騷擾申調會就性騷擾事件之審議及處理程序如下： 

一、除有不可抗力因素，人事室應報請性騷擾申調會主任委員，於七日內指

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調查小組，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並推選一人為小組召集人，進行調查，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協

助，調查結束後應作成調查報告，提性騷擾申調會審議。 

二、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三、性騷擾申調會對申訴案件之審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決議成

立者，應作成懲處建議或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得視

情節，為必要之處理建議。審議案應有全體性騷擾申調會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 

四、性騷擾之申訴，經性騷擾申調會認定成立者，對加害者應為適當之懲處

時，教師移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職員移請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駐衛警

移請駐衛警考核會議、技工、工友移請總務處辦理懲處，並予以追蹤、

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如經證實為誣告，申訴

人亦應為適當懲處。 

五、性騷擾申調會之調查及審議結果（含理由），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

人，審議結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記載相關事項。 

六、申訴案件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申訴人不服性騷擾申調會審議結果者，得分

別依下列程序提出救濟： 

（一）屬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事件，得於審議結果送達之次日起十

日內提出申覆，申訴人或加害人具公務人員身分者，於三十日內

繕具復審書經由本校向保訓會提起復審，申訴人或加害人如具教

育人員或軍事人員身分者，依各該人事法令規定辦理。 

（二）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事件，申訴人得於期限屆滿或審議

結果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基隆市政府提起再申訴。 

第十條 性騷擾事件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騷擾申調會申請調解，其以言詞申

請者，應製作筆錄。 

事件經調解成功者，應作成調解書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情節重大時，性

騷擾申調會仍得繼續審議。 

第十一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案件之處理、調查、審議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應自

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

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前項人員應迴避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

虞者，當事人得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性騷擾申調會申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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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性騷擾申調會認為有必要時，得議決

於該程序終結前，停止申訴事件之處理。 

第十三條 擔任性騷擾申調會或專案小組之成員，因調查性騷擾申訴案件需要，應予公

差登記，並依法令支給交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非本校教職員工兼職之委員及參與調查之專家學者撰寫調查報告書，得支領

撰稿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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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學生申評會委員置委員二十三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共同教育中

心及教師會各推選一人。 

二、選聘委員：由校長選聘校內外具法

律、教育及心理輔導專長者四人

擔任之。 

三、學生委員：由各學院、進修推廣組、

學生會及學生議會各推選一人。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

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

評會委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申評會得視申訴案件性質，邀請有關

專家、學生（議）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代表列席諮詢。 

若遇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由校長

增聘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

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

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

該案委員；其任期不受第四條規定之

限制。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學生申評會，為本

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三條 

學生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共同教育中

心及教師會各推選一人。 

二、選聘委員：由校長選聘校內外具法

律、教育及心理輔導專長者三人

擔任之。 

三、學生委員：由各學院、進修推廣組、

學生會及學生議會各推選一人。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

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

評會委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申評會得視申訴案件性質，邀請有關

專家、學生（議）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代表列席諮詢。 

若遇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由校長

增聘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

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

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

該案委員；其任期不受第四條規定之

限制。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學生申評會，為本

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現有委員人數總

額為 22 人，為利

於投票表決，故

擬增加 1 名選聘

委員。 

第五條 

學生申評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

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學生申評會設主任委員乙人，由委員

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學生申評會置執行秘書、助理秘書一

人，處理有關行政事務，分別由生活輔

導組組長及組員一人兼任之。 

第六條 

學生申評會置執行秘書、助理秘書乙

人，處理有關行政事務，分別由生活輔

導組組長及組員一人兼任之。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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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學生申評會採不定期召開，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並擔任主席，經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前條評議事項

之決定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非屬前條評議事項之決議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八條 

學生申評會採不定期召開，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並擔任主席。須有三分之二

（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1.依內政部會議

規範第 4 條第

2 款規定，處理

議 案 之 委 員

會，應有全體

委員超過半數

之出席，始得

開會，故調降

開議之門檻。 

2.另區別評議決

定及其他事項

之決議比率，

爰酌作修正。 

第九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

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辦

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評會提出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

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但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條、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第二十七條對申復結果不服

提起申訴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評會

提出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

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但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四條、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第二十七條對申復結果不服

提起申訴者，不在此限。 

1.為完善學生、

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提起學生

申訴之要件，

爰酌作修正。 

2.配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修法，

爰修正條次。 

第十條 

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

決議如有不服，應於收到相關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提

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提送學生

申評會辦理，逾期不受理。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於其原

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學校申評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

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申訴人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

申訴案。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

自治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申

訴，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 

學生於收到學校對於個人生活、學習

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或其他相關學生

自治組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

及決議之事件後，如有不服，應於收到

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

並檢附相關資料提送學生申評會辦

理，逾期不受理。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

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

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

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校申評會申請受

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

不得為之。申訴人於申訴評議書送達

前，得撤回申訴案。學生、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

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限。 

1.現行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2.分列為第一項

至 第 三 項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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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學生申評會之表決及委員意見，應予

保密。委員對申訴案件有直接關係者，

應自行迴避，或由學生申評會決議請

該等有關委員迴避。 

第十二條 

申評會之表決及委員意見，應予保密。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直接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或由學生申評會決議請該等

有關委員迴避。 

配合本辦法第 1

條規定，完善學

生申評會之名

稱，爰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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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申訴辦法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86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核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10 日發佈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9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1 日教育部核定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8 日海學生字第 0920006319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28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24996 號核定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3 日海學生字第 095000869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4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9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60034144 號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2 日海學生字第 096000305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4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80134042 號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6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1002637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9 日海學生字第 1010001768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10119535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海學生字第 101000914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4000521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2 日海學生字第 104000118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110126386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9 日海學生字第 1120000073 號令發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設置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生申評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申評會目的在建立申訴管道，以公正超然之立場處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事項，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三條 學生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及教師會各推選一人。 

二、選聘委員：由校長選聘校內外具法律、教育及心理輔導專長者三人擔任之。 

三、學生委員：由各學院、進修推廣組、學生會及學生議會各推選一人。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

委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申評會得視申訴案件性質，邀請有關專家、學生（議）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代表列席諮詢。 

若遇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由校長增聘至少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特

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該案委員。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學生申評會，為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四條 學生申評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學生申評會設主任委員乙人，由委員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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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生申評會置執行秘書、助理秘書各乙人，處理有關行政事務，分別由生活輔導

組組長及組員一人兼任之。 

第七條 學生申評會評議下列事項： 

一、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 

二、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 

第八條 學生申評會採不定期召開，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擔任主席。須有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三章 處理程序 

第九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評會提出申

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但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四條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二十七條對申復結果不服提起申訴

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學生於收到學校對於個人生活、學習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後，如有不服，應於收到次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提送學生申評會辦理，逾期不受理。申

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

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校申評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

一年者，不得為之。 

申訴人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案。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學生申評會決議，推派三至五人成立「調

查小組」為之。並將事實、理由及證據提報學生申評會，以決定案件之成立與否。 

第十二條 申評會之表決及委員意見，應予保密。委員對申訴案件有直接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或由學生申評會決議請該等有關委員迴避。 

第十三條 學生申評案件之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

關係人到會說明。 

第十四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即以書

面通知學校，由學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停止

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案件

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

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機會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

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十五條 學生申評會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除有應不受理、申訴人撤回或中止評議情形

外，應於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申

評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 

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評議決定書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

單位。評議決定經核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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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期間得建議對申訴人原處分暫緩執行。 

第十七條 申訴結果未確定前，本校所作之原處分，不因申訴之提出而停止執行。但在校生

得繼續在校肄業。申訴期間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處分者，其修業證明書所載

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第十九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

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  

    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出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得於收到申

訴評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訴願時並應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

請求救濟。 

第二十一條 評議決定、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學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

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學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

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依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學校規定完成撤銷退

學程序。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對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

書，惟其內容得不記載事實。 

前項申訴評議書，應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第二十三條 評議原則應以學生權益為重，依據學生現行法規，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審議。 

第二十四條 學生申評會做成評議書，送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為

有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學

生申評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應移請學生申評會再議，再議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五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學生因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校園霸凌事件提起申訴，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校

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處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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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 

本法名稱擬與法源

「學校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一致，爰

修正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積極維護學生之

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

序，依大學法、教師法、以及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

及本校校規。 

第一條  

為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護學

生之學習、受教、自主及人格發展，

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依「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8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本校本辦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校校規。 

1.明訂法源依據。 

2.依「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注意事項」規定，

修正文字。 

第二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下列目

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

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以促

進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

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

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

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二條  

教育人員(指本校專兼任及代課教

師、教官、專兼任心理師及行政人員)

輔導學生應符合下列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

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導引學生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

能，培養健全人格。 

 

三、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

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四、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

正常進行。 

五、提升教育品質。 

六、促進校園優質文化發展。  

1.本條明訂教師輔導

學生目的。 

2.另新增第十四條，

規定教師以外輔導

管教人員準用本辦

法。 

3.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十點，將條文修正

精簡。 

第三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

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身體自主權

及人格發展權。 

二、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

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

奪。 

第三條  

輔導學生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二、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參酌「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注意事項」第十四

點規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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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

異，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  

四、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

自制能力。  

五、應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

漸減少之不良行為，多予讚賞、

鼓勵及表揚。  

六、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

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

法，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之能力

及堅毅性格。  

七、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

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

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

段。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

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

限。 

三、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四、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五、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六、啟發學生反省與自制能力。 

 

 

 

七、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處罰全

體學生。 

第四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平等及

比例原則，處罰學生時，應視情況適

度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並適當說明

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

由及措施，不得為違法處罰措施。 

前項所述違法處罰措施，依據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第四點第三款及其附表一規定。 

第五條  

輔導學生應事先瞭解學生行為動機

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依照平等及比例

原則，進行適切之輔導。 

1.條次變更。 

2.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十一點、第十二點、

第十五點規定。 

第五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

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

題之方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

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

生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

之合理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

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

危險或損害。 

 1.新增本條。 

2.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十三點、第十四點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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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格特質、身心狀況、生活狀

況與家庭狀況。 

五、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 

第一項所述正向管教措施，依據學校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第二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及其

附表二規定。 

第六條  

學生輔導範圍包含生活、學習、生涯、

心理與健康等方面。 

前項輔導涉及專業領域時，教師可轉

介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或其

他相關單位實施輔導。 

第四條  

學生輔導範圍包含生活、學習、生涯、

心理與健康等方面。 

前項輔導涉及專業領域時，教育人員

可轉介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或其他相關單位實施輔導，並得參加

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輔導

之專業知能。 

1.原為第四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前半規

定，條次變更。 

2.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

第十九點規定。 

第七條  

本校應整合內、外部資源協助教師實

施班級經營及正向管教，或增進輔導

知能之研習，以增進輔導與管教學生

相關法令之素養。 

 1.原為第四條第二項

後半規定，條次變

更。 

2.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十九點規定，文字

修正。 

 第六條  

輔導措施應與學生行為之情節輕重

相當，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

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教育目的之

達成。 

本條為比例原則之

敘述，與第四條重

複，予以刪除。 

第八條  

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應依

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及緊急應變處理

要點辦理通報，並依法保密，注意維

護學生秘密及隱私。 

第七條  

實施輔導時，如發現屬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同時轉送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1.條次變更。 

2.參酌「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三十六點規定，修

正文字。 

第九條  

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

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

第八條  

因輔導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

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

1.條次變更、文字修

正。 

2.參酌「學校訂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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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或洩漏。 

學生或法定代理人得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學校申請

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

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

要者為限。 

洩漏。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

十七點規定，新增

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輔導學生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

向、能力、成績、宗教、種族或族群、

國籍、黨派、地域、家庭背景、身心

障礙或犯罪紀錄等，而為歧視待遇。 

本條為平等原則之

敘述，與第四條重

複，予以刪除。 

第十條  

一般管教措施或適當之管教措施無

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顯已妨害教

學活動時，教師為維持教室秩序，得

要求學生事務處或相關單位派員協

助。 

學校發現或接獲通報、檢舉學生有危

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啟動校園

安全維護措施，相關作法於本校校園

安全維護及緊急應變處理要點訂定

之。 

第十條  

進行輔導時應秉客觀與懇切之態度，

對涉及爭議之學生為適當勸導，並就

爭議事件為公正合理處置，力謀學生

與當事人之和諧。 

爭議事件常涉及管

制措施，參酌「學校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第二十五點，明

定教師對面臨管制

無效時，為避免影響

其他學生受教權，得

尋求校內單位之協

助。依同注意事項第

二十九點規定，學校

需依相關規定辦法。 

第十三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懲處、輔導

與管教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

辦法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學生對輔導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得請求本校學生事務

處諮商輔導組進行協調。 

參酌「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注意事項」第四十

二、第四十三點之規

定，修正文字。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以外輔導管教人員(包括兼

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

或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員、實際執

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專業輔導人

員、運動教練、社團指導老師及其他

輔導管教人員)，準用本辦法。 

 1.本條新增。 

2.對於教師以外輔導

管教人員準用本法

之規定。 

3.依「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注意事項」規定

第九點修正。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1.條次變更。 

2.學務會議委員包

含各教學單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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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為廣泛聽

取教師及學生建

議，建議本辦法需

經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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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海學諮字第 100000116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3 日海學諮字第 1030011726 號令發布 

 

第一條 為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受教、自主及人格發展，且維護校

園安全與教學秩序，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

行法」第 8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校校規。 

第二條 教育人員(指本校專兼任及代課教師、教官、專兼任心理師及行政人員)輔導學生應符

合下列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導引學生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 

三、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四、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五、提升教育品質。  

六、促進校園優質文化發展。 

第三條 輔導學生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二、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三、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四、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五、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六、啟發學生反省與自制能力。  

七、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處罰全體學生。 

第四條 學生輔導範圍包含生活、學習、生涯、心理與健康等方面。 

前項輔導涉及專業領域時，教育人員可轉介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或其他相關

單位實施輔導，並得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輔導之專業知能。 

第五條 輔導學生應事先瞭解學生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依照平等及比例原則，進行

適切之輔導。 

第六條 輔導措施應與學生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

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教育目的之達成。 

第七條 實施輔導時，如發現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同時轉送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第八條 因輔導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第九條 輔導學生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能力、成績、宗教、種族或族群、國籍、黨

派、地域、家庭背景、身心障礙或犯罪紀錄等，而為歧視待遇。 

第十條 進行輔導時應秉客觀與懇切之態度，對涉及爭議之學生為適當勸導，並就爭議事件

為公正合理處置，力謀學生與當事人之和諧。 

第十一條 學生之獎懲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分後，應追蹤輔導，必要時得會同校內外相關單位共同

輔導。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

理。 

第十三條 學生對輔導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請求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

導組進行協調。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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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表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體罰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

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對自己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

等。  

教師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生互打耳

光等。  

教師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

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

梯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霸凌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不當管教 

指教師對學生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規定，而使

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例如：站立反省每次超過一堂課，每日累

計超過兩小時，或對學生罰錢或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  

其他違法處罰 

涉及刑事法律之公然侮辱、誹謗、強制、恐嚇等行為，及違反與教師

專業倫理相關之行政法規(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違法行為。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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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巧

了解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後，

再給予指正、建議。 

一、 「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難拒絕；但是，

如果繼續用太多時間玩電玩，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

題發生。怎麼辦？讓老師和同學一起來幫助你。」 

二、 「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你忍不住罵出

三字經；但是，罵完三字經，對你自己、對別人有

沒有好處？還是帶來更多麻煩？」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

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

當他不再做出該行為時，要儘速且

明確地對他不再做該行為加以稱

讚。 

「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時，請你不要講話。」 

「因為如果你講話，老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也會

分心，課就會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懂。」 

「想想看，如果你很想聽課，却有同學不斷講話，你會受

到什麼影響？」 

「以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天你沒有隨便講話，你

很有禮貌(或很會替別人著想)。」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

好行為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

學生去做某種良好行為，並且具體

說明原因或引導學生討論要做這種

好行為的原因，並且，當他表現該行

為時，明確地對他的行為加以稱讚。 

「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合與發言程序。」「如果老

師講課時，每個同學都可以任意講話，你認為這樣好嗎？

有什麼壞處？相反地，如果大家都能不隨便講話，則有什

麼好處、壞處呢？」「○○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師，

很有禮貌；○○同學，在老師開始上課後，就不再講話，

會很認真地看著老師，讓老師很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們

最好的！」 

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角

色演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了解

不同行為的後果(對自己或他人的正

負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能做或不

能做及其理由，以協助學生學會自

我管理。 

請同學在生活中觀察紀錄打人的事件與被打的人的反應

及感受，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討論；也請同學分享被打的經

驗，並討論打人的短期及長期的好處和壞處；師生一起看

控制生氣的示範影片，學習如何控制生氣的步驟。 

用詢問句啟發學生思考行為的後果

(對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好處

與壞處)，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自我

控制能力；並給予學生抉擇權，用詢

問句與稱讚來鼓勵學生做出理性的

抉擇，以鼓勵學生的自主管理。 

「你可以繼續每天打電玩打到半夜；但對你的身體、功課

以及你和爸媽的關係有什麼壞處？如果你能節制與安排

玩電玩的時間，對你有什麼好處？」 

「玩電玩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活動

或做其他事情取代？」 

「想想看，玩電玩一時的好處、壞處；更長遠的好處、壞

處，你如何決定？老師可以協助你一起思考與規劃，作出

對自己、對別人都較好的決定。但最重要的，你自己要想

清楚，做好決定，並負責任；老師相信你，也期待你做出

最有智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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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注意學生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

對負向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

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進師生正向

關係，可增加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

變動機。 

一、「關於你大聲叫罵同學、罵學校這件事，老師可以了

解你對同學、學校很關心，這是很好的，以後你還是

要繼續關心同學！但是，你的方法是不當的，可能會

傷害別人，可能會使別人討厭你，也會違反校規，可

不可以改用別的方法來表達你的關心或你的生

氣？」 

二、「關於你亂貼海報這件事，老師了解你想表達意見，

這是很好的，你也很有創意；但是，你不依規定貼海

報，可能會使校園凌亂，而且也違規了；可不可以用

別的方法來表達意見與創意而不違規？」 

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

糾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行

為不好或不對」，不是「學生整個人

不好」。 

「你生氣時容易出手打同學，對自己、對同學都不好；但

老師並不認為你整個人都不好，老師了解你有時也會幫

一些人的忙；希望你發揮會替別人著想、幫忙別人的優

點，以後不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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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修正排序後）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2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6條規定，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 財務變化情形。 

（三） 檢討及改進。 

（四） 其他事項。 

二、前項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會議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每年6月30日前，將前1年度之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三、另依本校稽核意見「本報告書前另增加提送校務發展會審議之程序，並非法令規定必

要之程序，建議考量其必要性避免影響學校行政效率與增加人員負擔」。爰本校校務基

金績效報告書比照財務規劃報告書，免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四、本案業經113年5月7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2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詳如附件一）。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共同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華語中心組織調整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113年2月23日共同教育中心華語中心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將華語中心由共同教育

中心轉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院。 

二、本案業經113年2月27日共同教育中心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會議、113年3月5日

人文社會科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擬裁撤本校主計室統計組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十點所訂，主計室編制計有「預算組」、「會計組」及「統計

組」三組，惟現行僅設預算及會計2組辦理本校主計各項業務，其中涉預決算之統計業

務係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規定，由本室會計組遂行辦理多年。經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考量前揭統計業務性質及工作量，尚無另設統計

組之需要，爰擬裁撤統計組之編制，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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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擬於本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可後正式實施。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並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2 年 9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202717 號函辦理。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3 月 14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113 年 4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 113 年 5 月 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

議通過。 

三、 茲因案內華語中心改設於人文社會科學院及裁撤統計組部分，尚須送校務會議審議；

惟為配合時效，爰擬於組織規程先行修正。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二）。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顧副校長室、生命科學院、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為提升本校國際競合力，擬申請增設「國際學院」，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有效推動國際化事務，提升本校國際人才培育能量，並優化境外生學習支援與照顧，

同時支持校內各教學單位開設EMI全英語課程需求(依113年2月15日「提升本校EMI開

課策略與評估」討論會議決議，本校各學院EMI總課程比率之短期目標，大學部需達

10%、碩博士班達20%)，故本校擬增設「國際學院」。 

二、「國際學院」擬由原生命科學院所屬「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及電機資訊學院所屬「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二教學單位組成，學院

組織架構規劃如下圖1。 

 

圖1  本校「國際學院」組織架構 

三、本案業經112年12月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事務會議」討論決議、113年1月8日有

關本校籌設「國際學院」討論會議審議通過。 

四、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配合國際學院成立，

擬改隸國際學院案，業經113年1月25日「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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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程會議及113年3月1日生命科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電機資訊學院「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配合國際學院成立，擬改隸國際學

院案，業經113年2月22日電機資訊學院112學年度第2學期院務發展委員會議及同日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 

六、增設「國際學院」校內相關會議及期程預定如下圖2，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

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4月25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配合教育部期程，最快得於113年10月報部申請，預計113學年度第2學期獲准成立。 

 

 

圖2  本校增設「國際學院」預定期程 

七、依本校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本案

由研究發展處將申請計畫書送校外3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1)90分

(2)87分(3)80分，平均分數為86分（詳如附件三）；審查結果為推薦（平均80分以上(含)

者為推薦）。 

八、檢附增設「國際學院」計畫書（詳如附件四）。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4 條與第 8 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教育部委託單位)公布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實施計畫(112-114 年)及 113 年 4 月 10 日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修

正第 4 條與第 8 條。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5 月 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五）。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部分條文，提

請審議。 

說明： 

一、茲因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法規名稱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並依教育部113年1月23日

書函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該準則條文已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法規名

稱，爰配合辦理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內之法規名稱修

正。 

二、 本案業經113年3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及113年5月2日112學年度第2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籌備
會議

行政
會議

校發
會議

(法規會)
校務
會議

報部
同意
成立

113.01 113.03 113.04 113.05 113.05 113.10 1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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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六）。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辦理學生申訴案件所需，應修改委員人數、調整開會與決議人數門檻及修正部分

文字，擬請修正本辦法。 

二、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擬將本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之性別平等教育法條次原第34

條修正為第39條。 

三、本案業經112年11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3次會議及113年5月

2日112學年度第2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七）。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辦法以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等權利及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為目的，依教育部113

年2月5日修正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及其修正對照表，並

參酌10所公私立大學相關法規，擬修正本辦法名稱及其內容，使法規名稱與條文符合

教育部規定。 

二、本案業經113年3月6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113年4月30日112

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及113年5月2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法規委員會審議

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八）。 

四、檢附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表」供卓參（詳如附件九）。 

決議： 

 

 

 


